西华大学动火作业备案表                                           
	动火单位
	
	动火地点
	

	施工单位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动 火 人
	
	安全监护人
	

	动火人特殊工种证件号码
	

	动火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月   日    时止

	动火期间需要保安协助时间
	

	动火项目、原因、安全措施
	可另附页


	动火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动火区域主管部门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保卫处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1. 各单位需要进行动火作业前都需在“蜀安·焊”平台办理动火作业备案并填写本表在保卫处备案，不准擅自动火。

2. 动火人应逐项认真填写，动火单位和施工单位安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于动火前送至保卫处消防科备案。

3. 施工作业单位在动火前应对施工场所易燃易爆物品认真进行清理和检查，施工后不留火种。
4. 动火现场须保持道路畅通，并根据火的种类不同，采取不同的防火措施，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并派有一定经验、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监护人。

5. 电气焊操作人员要持有效证件上岗，非焊工严禁操作。
6. 五级风以上（含五级）不许在室外明火作业。

7. 动火备案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动火单位自存，一份交保卫处消防科存档。
8. 如动火单位即是场所主管部门，场所主管部门意见可空着不填。
